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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解释版权法的“三步检验法”宣言

序言

不断加快的技术发展步伐促使版权法的功能与效力发生了根本变化。新的商

业模式的出现，导致版权法领域需要优先考虑的事项急剧转换。前所未有与不熟

知的威胁——既是对版权持有者的威胁，也是对版权使用者的威胁——已经形

成。为此，潜在的利益冲突应尽可能地得到协调。

在版权法律规制全球化的背景下，立法的协调一直着重于保障权利持有者从

新的利用模式与商业模式获取利益的能力。历史证据、经济理论与自决原则均表

明，当国际协调主要致力于维护版权出口国的利益，为其提供一个安全且可预测

的商业环境时，也应赋予每个国家在制定版权法时以充分的灵活性，使其立法符

合其自身文化、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在版权法中制定适应各国本国需要的

例外与限制是在国家层面实现适当的、自决的利益平衡的最为重要的法律机制。

三步检验法已经为防止过度适用例外与限制确立了一套有效的方法。然而，

目前却没有相应的机制来防止对三步检验法作过度狭隘或限制性的解释。为此，

在对三步检验法进行解释时，应当确保限制与例外得到适当地、平衡地适用。这

对实现有效的利益平衡至关重要。

考虑因素

——版权法的目标是促进公共利益。版权法为新作品的创作与向普通大众传

播提供重要激励。这些作品本身或者作为未来作品创作的基础都是为了满足公众

的需要。然而，只有版权法为所有相关各方提供适当的激励，公共利益才能得到

真正的维护。因此，版权法既要反映初始权利人（诸如创作者）的利益，也要体

现因作品的销售或商业利用而获得权利者（以下简称继受权利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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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者与继受权利人通常存在共同的利益，例如，在阻止作品未经许可使用

方面。然而，创作者与继受权利人各自的利益也可能偶尔发生冲突。例如，限制

与例外几乎总是与继受权利人的利益发生冲突，因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将其投资

的可能收益最大化。相反，限制与例外在某些情形下有利于创作者。尤其是在以

支付充分补偿为基础的限制与例外制度中，更是如此，因为在此种制度下，创作

者享有法定参与分享补偿的权利。因此，对三步检验法的解释不应当损害这种妥

善解决多层利益冲突的有效方案。

——如果版权法在为权利人提供激励时，忽视了社会中个人与团体更为普遍

的利益，那么公共利益就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当权利持有者和一般公众的利益

发生冲突时，必须努力使其恢复平衡。这种利益平衡是知识产权法的一个普遍目

标，TRIPS 第 7条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的序言体现了这一点，后者

强调“必须保持作者的权利与广大公众的利益，尤其是在教育、研究和获得信息

方面的利益之间的平衡”。

限制与例外是协调版权与普通公众的个体和集体利益的最重要的法律制度。

在运用三步检验法来确定限制与例外的适用范围时，不应仅仅考虑权利持有者的

利益，第三方的利益也应得到同等的考虑。这一点明确地体现在在知识产权法关

于三步检验法的规定中[TRIPS第 17条、第 26条（2）以及第 30条]。即使版权

法关于三步检验法的规定中没有明确提到第三方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无需考

虑这种利益，而是表明此种疏漏应当由司法机关予以填补。

——当正确适用三步检法时，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的整体评估，而不应按照其

通常但令人误导的表述进行逐步的适用。三步检测法中，没有哪一步具有优先适

用的效力。这样，三步检验法就不会破坏不同类型的权利持有者之间或权利持有

者与更广大的公众之间利益的必要平衡。在某一案件中，任何由于适用三步检验

法中的某个步骤所导致的不同结果，都必须与这种全面、整体的评估相协调。三

步检验法的现行架构并不排斥这种理解。然而，这种方法在一些已经判决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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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常被忽视。〔1〕

——公共利益在涉及支撑基本权利的价值时显得尤其清楚。在适用三步检验

法时，这些价值必须给予特别考虑。另外，如果通过赋予专有权以限制竞争这一

版权法的不可避免的倾向并未超过必要限度，可以认为公共利益得到了维护。

限制与例外提供了一个消除反竞争的独占市场地位的机制。在这方面，限制

与例外制度比竞争法所提供的救济措施更具优势，因为限制与例外为救济确立了

一般基础（不同于竞争法的个案处理方式）。这样，限制与例外就确保了法律的

确定性与可预测性，并减少了交易成本。有关是否引入和确定促进竞争的限制与

例外的类型与范围的决定，应由相关立法机构来自由裁量。三步检验法的适用一

方面不得维护反竞争的做法或者有损于建立权利持有人的合法利益的适当平衡，

另一方面不得损害竞争（尤其是二级市场上的竞争）。

——版权法为初始与继受权利人提供的主要激励之一，就是按照市场价格

提供补偿。实际上，只要是源于以市场为基础进行的竞争，更高的价格也必须被

接受。然而，并不是只有以市场为基础进行的定价，才是“充分的”，才与权利

持有者的利益相称。在反竞争条件下形成的补偿就是不正当的。

因此，当第三方利益的考量使专有权的限制与例外具有正当性时，三步检验

法不应排斥以低于市场价格提供补偿。只要作品的继续创作与传播具有足够激

励，补偿自然就是充分的。如果第三人利益的考量使实际上低于市场价格的补偿

与理论上的市场价格补偿之间的差异具有正当性，那么这种补偿也是充分的。

目标

三步检验法在不同的规则层面和不同的法律制度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在国

〔1〕例如法国最高法院 2006 年 2月 28日的判决（参见 37 IIC 760（2006））。 WTO 关于加拿大专利案的专

家组报告（2000 年 3月 17日，WT/DS114/R）也反映了相同的立场。专家组裁决：只要不符合三步检验法

中的其中任何一项要求，就必然违反 TRIPS 第 30条的规定。后来，关于美国版权案的专家组报告（2000
年 6月 15日，WT/DS160/R）尽管没有明确表明相同的立场，但其解释方式与专家组在加拿大专利案中的

解释方式并无区别，本来该案中专家组可以消除对三步检测法的继续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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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层面，三步检验法控制着各国在制定本国法时确定限制与例外的自主权。在国

内层面，三步检验法可以被直接纳入到国内立法中或者只是作为解释国内法的辅

助手段。

本宣言并非为了消除上述差别。而且其目标也不在于限制区域或国内立法机

构允许或禁止某些具体的限制与例外的自由或裁量权。本宣言也不损害欧洲内部

关于限制与例外的立法权限的分配。

国际经济规则虑及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平衡。国际知识产权法也强调平衡的必

要性。在版权法领域，本宣言倡导适当平衡地解释三步检验法，这种解释方法既

不会不当地限制现行国内法规定的例外与限制，也不排斥引入新的适当平衡的例

外与限制。

宣言

签署者，

——认识到国际、区域与国内版权法对三步测试法的依赖的逐步加强，

——考虑到在国际层面上对三步测试法的某些解释的不尽如意，

——认识到在适用三步检验法时，内国法院和立法机关已经受到严格解释该

检验法的错误影响，

——考虑到在平衡的基础上解释三步检验法的必要性，

发表如下宣言：

1．三步检验法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应将三个步骤一同考虑，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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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步检验法不要求对限制与例外进行狭隘地解释。

而应根据其目的与目标进行解释。

3．三步检验法将专有权的限制与例外限定在特殊情况下，这并不禁止：

（a）立法机构制定开放性的限制与例外，只要该限制与例外的范围是可合理

预期的；

（b）亦不阻止法院尽可能在现存的法律制度内

——将现行的法定限制与例外经过必要修正适用于的类似的实际情形；或者

——创设其他的限制与例外。

4． 限制与例外在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时，在确保权利持有者得到充分补偿（无

论是否通过合同手段）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不与受保护客体的正常利用相抵触：

——基于其他相竞争的重要事项的考量，或者

——具有抑制对竞争，尤其是在二级市场上的竞争的不合理限制的效果。

5． 在适用三步检验法时，既要考虑初始权利持有者的利益，也要考虑继受

权利人的利益。

6． 在解释三步检验法时，应尊重第三方的合法利益，包括

——从人权和基本自由衍生的利益；

——在竞争方面的利益，尤其是在二级市场上的竞争利益；以及

——其他公共利益，尤其是在科学进步和文化、社会或经济发展方面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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